
{\ 楷 體 \ 字 號 (8) 治 安 策 [ 台 灣 亂 況 的 分 析 ] } 文 席 謀 5/6/1997

壹 . 概 說 :

最 近 台 灣 因 白 冰 冰 女 兒 曉 燕 慘 遭 " 撕 票 ", 朝 野 震 驚 . 議 院 及 民 間 同 聲 指 謫 行 政 當 局 .
五 月 四 日 台 北 市 有 十 萬 市 民 為 此 遊 行 示 威 . 李 登 輝 總 統 電 視 中 臉 色 空 前 凝 重 . 指 示
政 院 針 對 台 灣 治 安 嚴 重 惡 化 問 題 , 深 入 檢 討 , 作 有 效 改 善 . 作 者 個 人 對 此 看 法 如 下 :
一 . 社 會 不 要 因 苦 主 身 份 之 不 同 而 對 案 情 性 質 有 所 偏 頗 . 如 換 為 他 人 , 嚴 重 性 應 無 不
同 . 二 . 因 做 案 手 法 有 巧 拙 , 破 案 有 難 易 , 不 要 完 全 用 能 否 破 案 來 判 斷 警 方 是 否 稱 職 .
治 安 惡 化 原 因 甚 多 , 不 能 完 全 由 警 方 負 責 . 三 . 不 要 認 為 破 案 為 問 題 解 決 的 全 部 目 標
, 更 不 要 誤 解 破 案 率 高 便 是 治 安 良 好 . 四 . 已 爆 發 的 凶 殺 案 件 可 能 非 其 全 部 , 燬 尸 滅
跡 , 不 為 人 知 者 可 能 不 少 . 五 . 凶 殺 乃 重 大 犯 罪 事 件 , 不 要 因 其 他 奸 犯 科 情 節 較 輕 而
不 加 注 意 , 其 他 如 : 偽 鈔 , 搶 劫 , 強 奸 , 走 私 , 貪 瀆 等 同 為 充 斥 於 當 今 社 會 的 嚴 重 問 題 .
六 . 凶 殺 個 案 固 然 不 足 以 泛 論 整 個 政 治 良 窳 . 但 治 安 達 如 此 不 良 程 度 , 也 應 引 起 當 政
者 自 我 檢 討 . 不 要 依 然 陶 醉 於 " 安 和 樂 利 " 高 水 平 的 國 民 生 活 . 分 心 於 其 他 空 洞 目 標 ,
" 一 心 以 為 鴻 鵠 之 將 至 ". 本 文 出 於 對 台 灣 極 度 關 愛 , 對 此 問 題 作 深 切 考 慮 . 提 客 觀 冷
靜 分 析 , 供 有 關 方 面 參 考 . 以 下 分 : 宏 觀 分 析 , 微 觀 分 析 , 改 善 之 道 , 結 論 及 後 記 等 四
部 份 說 明 .

貳 . 宏 觀 分 析 :

古 人 ( 蘇 東 坡 ) 云 : "... 事 有 必 至 , 理 有 固 然 ..." 個 人 認 為 目 前 台 灣 治 安 壞 到 這 地 步 是 政
治 不 良 的 後 果 , 決 非 偶 然 . 目 前 社 會 彌 漫 不 安 情 緒 . 普 遍 重 利 輕 義 , 崇 尚 享 受 . 設 法 找
錢 , 考 慮 遠 離 . 中 國 傳 統 戲 劇 是 以 " 忠 孝 節 義 " 為 主 題 . 治 國 崇 尚 " 禮 義 廉 恥 " ( 四 維 ).
現 代 戲 劇 多 以 " 酒 色 財 氣 " 為 主 題 . 現 在 治 國 標 榜 " 民 之 所 欲 , 常 在 我 心 ". 但 " 民 之 所
欲 " 未 加 適 當 定 義 , 易 被 誤 解 , 常 引 起 暴 力 抗 爭 之 風 . 不 如 以 往 嚴 家 淦 總 統 所 提 " 崇 法
務 實 " 之 明 確 . 不 安 與 趨 利 結 果 , 使 犯 罪 率 升 高 .

司 馬 遷 在 < 史 記 貨 殖 列 傳 > 中 將 生 財 之 道 分 為 . " 本 富 " (" 無 財 力 作 ", 靠 本 領 賺 錢 ), "
末 富 " (" 稍 有 鬥 智 ", 靠 經 營 賺 錢 ), 與 " 奸 富 " ( 違 法 致 富 ). 理 想 的 社 會 是 多 數 人 行 本 富 ,
容 許 部 份 人 末 富 , 不 容 有 奸 富 . 目 前 台 灣 的 情 況 是 本 富 愈 來 愈 困 難 , 末 富 難 得 具 備 條
件 , 致 使 奸 富 大 行 其 道 . " 奸 富 " 的 門 道 很 多 , 包 括 而 不 限 於 黑 白 黃 三 道 所 行 的 . 不 顧
仁 義 道 德 , 可 以 僥 倖 取 得 暴 利 . 風 氣 形 成 使 台 灣 治 安 惡 化 . 中 國 大 陸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,
未 先 作 好 準 備 , 驟 然 倡 言 " 利 字 當 頭 " 教 人 儘 先 儘 快 富 起 來 , 造 成 無 數 發 橫 財 的 個 體
戶 和 官 倒 . 人 民 怨 聲 載 道 , 引 起 六 四 風 波 . 此 事 可 為 前 車 之 鑒 .

其 他 因 素 包 括 而 不 限 於 : 貧 富 差 距 , 省 籍 分 別 , 黨 派 紛 爭 , 政 治 意 識 , 人 性 弱 點 , 個 人
恩 怨 , 利 益 衝 突 , 性 別 差 異 等 等 , 如 果 不 在 化 解 上 ¨ 力 , 有 意 無 意 之 間 任 其 發 展 擴 大 ,
都 足 以 增 加 個 人 或 族 群 間 的 緊 張 與 不 安 .

參 . 微 觀 分 析 :

因 交 通 資 訊 發 達 , 世 界 各 地 加 速 相 互 影 響 . 外 地 資 訊 知 識 , 包 括 犯 罪 技 巧 , 均 可 因 開
放 而 傳 到 台 灣 . 罪 犯 技 術 進 步 , 逃 亡 途 徑 多 , 藏 匿 空 間 廣 闊 , 增 加 破 案 困 難 . 長 時 以 "
義 士 " 收 容 大 陸 罪 犯 . " 以 鄰 為 壑 " 罪 犯 逃 往 大 陸 . 都 足 以 形 成 惡 果 .



家 庭 , 學 校 及 社 會 三 個 教 育 環 節 , ¨ 重 升 學 與 賺 錢 , 忽 略 品 德 建 立 . 製 造 出 大 量 唯 利 是
圖 的 現 代 族 群 . 目 前 台 灣 形 成 之 海 島 文 化 的 主 要 成 份 有 : 早 期 本 土 民 俗 文 化 , 中 國 傳
統 文 化 , 日 本 文 化 , 美 國 文 化 , 以 及 當 代 世 界 文 化 . 如 果 主 政 者 文 化 策 , 使 上 述 各 組 成
文 化 都 取 優 去 劣 , 形 成 的 台 灣 的 當 代 文 化 , 無 疑 將 是 精 美 絕 倫 的 . 事 實 上 目 前 台 灣 一
任 其 自 然 發 展 . 應 發 展 台 灣 先 民 的 開 拓 精 神 而 避 免 其 打 鬥 凶 殺 , 發 揚 中 國 傳 統 儒 家
的 倫 理 道 德 , 老 子 的 儉 樸 節 用 , 而 避 免 其 權 謀 和 迷 信 , 學 習 日 本 文 化 中 精 準 守 法 而 避
免 其 猖 狂 怪 異 , 美 國 文 化 中 民 主 務 實 , 而 避 免 其 不 良 家 庭 價 值 觀 ; 取 世 界 文 化 中 的 科
技 精 研 , 而 避 免 唯 利 是 圖 的 犯 罪 傾 向 . 事 實 上 當 局 未 如 此 作 為 .

統 獨 之 間 未 得 其 平 . 台 灣 雖 有 部 份 人 主 張 台 獨 , 多 數 人 民 認 為 " 台 獨 " 具 有 危 險 性 . 政
府 當 局 口 頭 否 定 台 獨 , 但 不 尊 重 憲 法 精 神 , 默 許 民 進 黨 將 台 獨 列 入 黨 章 , 讓 建 國 黨 成
立 . 多 數 人 認 為 台 灣 應 該 維 持 與 大 陸 和 平 友 好 狀 態 , 不 應 刻 意 刺 激 , 增 加 敵 意 . 近 年
政 府 政 策 與 此 相 反 . 台 灣 人 與 大 陸 人 本 已 因 近 半 世 紀 的 融 合 而 成 為 一 體 . 國 語 已 成
為 統 一 的 語 言 . 近 年 少 數 人 刻 意 強 調 本 土 意 識 . 多 種 公 開 場 合 純 以 台 灣 方 言 發 言 . 製
造 溝 通 困 難 . 為 了 爭 取 以 獨 立 主 權 國 地 位 進 入 聯 合 國 , 對 國 外 政 要 進 行 公 關 籠 絡 , 形
同 賄 賂 , 予 人 民 不 良 榜 樣 . 總 統 正 式 宴 會 國 大 代 表 時 , 民 進 黨 人 有 掀 桌 搗 亂 者 , 竟 不
加 懲 處 . 議 會 中 咒 罵 之 聲 不 絕 於 耳 , 打 鬥 屢 見 不 鮮 . 引 起 民 間 效 尤 , 動 輒 聚 眾 械 鬥 .

台 灣 境 內 流 行 有 不 少 日 裔 在 搞 台 獨 的 謠 言 . 說 台 灣 光 復 後 , 部 份 日 本 人 撤 離 台 灣 時 ,
料 想 歸 國 後 生 活 艱 困 , 將 部 份 子 女 改 為 漢 人 姓 名 , 連 同 部 份 帶 不 走 的 資 產 , 託 台 灣 熟
人 收 養 . 估 計 包 括 有 部 份 日 本 人 血 統 的 台 灣 人 , 目 前 總 數 超 過 一 百 萬 人 . 約 佔 目 前 台
灣 人 口 總 數 百 分 之 五 . 這 些 人 不 少 已 具 有 某 種 社 會 地 位 , 雖 名 為 漢 人 , 但 了 解 自 己 身
世 後 , 傾 向 台 獨 , 甚 至 更 危 險 的 " 異 心 ". 事 實 上 現 在 世 界 各 國 多 少 包 含 部 份 外 來 種 族
, 日 本 國 內 也 一 定 有 部 份 華 人 血 統 在 內 . 問 題 是 不 能 使 其 造 成 對 居 留 國 有 不 利 影 響 .
台 灣 治 國 理 念 自 然 應 以 本 身 安 定 , 及 絕 大 多 數 的 漢 人 利 益 為 主 . 如 果 謠 言 屬 實 , 少 數
日 裔 以 邪 惡 的 觀 念 來 左 右 多 數 人 , 當 然 會 造 成 社 會 的 不 安 . 應 該 設 法 調 查 真 實 情 況 .
作 適 當 處 置 與 澄 清 . 按 : 上 述 謠 傳 為 在 台 北 計 程 車 中 聽 悉 , 洛 杉 磯 某 次 公 共 集 會 時 ,
亦 曾 見 類 似 傳 單 .

肆 . 治 亂 之 道 :

為 政 者 在 此 際 首 要 虛 心 檢 討 , 接 受 批 評 . 不 容 有 掩 飾 諉 過 之 心 . 定 出 有 效 辦 法 , 以 治
標 與 治 本 , 雙 管 齊 下 . 治 標 辦 法 有 : 加 強 警 力 , 檢 討 法 令 , 調 整 治 安 組 織 與 權 責 . 繼 續
厲 行 掃 除 黑 白 黃 三 害 . 加 強 民 間 治 安 防 範 知 識 , 組 織 , 訓 練 與 措 施 等 . 治 本 辦 法 : 重 視
心 靈 培 養 , 加 強 道 德 與 法 治 教 育 . 家 庭 , 學 校 , 社 會 三 方 面 同 時 並 進 . 建 立 " 誠 , 信 , 忠 (
忠 於 國 家 和 職 責 ), 孝 , 仁 , 義 , 恕 , 儉 , 廉 , 恥 " 標 準 , 定 之 為 " 新 十 德 " . 重 視 中 華 傳 統 文
化 . 將 " 經 史 子 集 " 中 之 精 粹 部 份 整 理 , 適 當 解 釋 翻 譯 . 作 為 必 讀 教 材 . 例 如 : < 論 語 > 中
" 格 , 致 , 誠 , 正 , 修 , 齊 , 治 , 平 " 是 一 非 常 具 體 的 人 生 目 標 規 範 . 大 有 益 於 人 們 心 靈 充 實
. 審 查 並 掃 除 目 前 流 行 之 不 良 讀 物 ( 如 : 凶 殺 怪 異 的 連 環 圖 畫 書 , 色 情 錄 影 帶 等 ). 促 使
傳 媒 訂 立 淨 化 內 容 品 質 的 公 約 . 以 建 立 儉 樸 祥 和 的 社 會 風 氣 . 以 博 愛 兼 善 的 胸 襟 , 化
除 族 群 間 的 " 緊 張 " 和 " 應 力 ". 認 清 目 前 台 灣 絕 大 多 數 為 漢 人 的 事 實 . 且 內 地 人 與 台
灣 人 彼 此 融 合 . 揚 棄 " 本 土 化 " 的 " 分 化 " 政 策 . 杜 絕 " 皇 民 化 " 的 怪 異 思 想 . 國 語 普 通 話
早 已 普 遍 在 台 灣 流 行 , 且 有 發 展 為 " 四 種 世 界 語 " 之 一 的 趨 勢 . " 李 登 輝 時 代 " 不 要 讓



少 數 人 來 製 造 分 裂 . 與 大 陸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. 俗 語 " 遠 親 不 如 近 鄰 ", 何 況 大 陸 也 是 " 近
親 ". 切 實 澄 清 市 井 謠 言 等 .

伍 .. 結 論 及 後 記 :

目 前 台 灣 因 缺 乏 祥 和 氣 氛 與 安 全 感 , 有 錢 而 無 顧 慮 的 人 多 向 國 外 移 民 . 沒 有 錢 的 人
多 不 擇 手 段 設 法 找 錢 , 然 後 外 移 . 這 是 大 家 知 道 , 當 局 不 願 聽 , 而 無 法 否 定 的 事 實 . 治
理 之 道 首 在 設 法 消 除 島 內 的 戾 氣 , 建 立 祥 和 氣 氛 與 安 全 感 . 必 須 以 正 道 治 國 , 尊 重 中
國 文 化 與 民 族 自 尊 心 . 不 可 單 靠 嚴 刑 峻 法 和 加 強 警 力 的 治 標 而 忽 略 治 本 . 古 人 云 : "...
法 令 滋 彰 , 盜 賊 多 有 ..."( 老 子 ), "... 民 如 鳥 獸 , 雖 有 高 城 深 池 , 嚴 法 峻 刑 , 莫 能 禁 也 ..."( 晁
錯 ). 所 以 目 前 台 灣 的 " 治 安 策 " 要 在 政 治 , 文 化 , 教 育 , 法 治 等 方 面 同 時 並 進 . 兼 顧 治 標
和 治 本 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.

.

.

..

.

.

.

.

.

.



.

..

..

.

.

.

.

台 灣 亂 況 的 分 析

壹 . 概 說 :

最 近 台 灣 因 白 冰 冰 女 兒 白 曉 燕 慘 遭 " 撕 票 ", 朝 野 震 驚 . 議 院 及 民 間 同 聲 指 謫 . 五 月 四
日 台 北 市 有 十 萬 市 民 通 遊 行 示 威 , 指 謫 政 府 . 李 登 輝 總 統 臉 色 空 前 凝 重 . 指 示 政 院 針
對 台 灣 治 安 嚴 重 惡 化 問 題 , 深 入 檢 討 , 提 出 具 體 改 善 辦 法 . 本 文 以 對 台 灣 極 度 關 愛 之
心 , 對 此 問 題 作 深 切 考 慮 . 提 客 觀 冷 靜 分 析 , 供 有 關 方 面 參 考 . 治 安 問 題 之 嚴 重 , 不 限
於 凶 殺 案 件 . 與 其 發 生 的 頻 率 多 少 , 及 是 否 一 一 破 案 . 其 他 奸 犯 科 案 件 不 斷 發 生 , 已
如 " 蚤 多 不 癢 ". 如 果 不 是 因 白 案 的 爆 發 , 已 不 能 引 起 大 眾 注 意 . 全 島 陶 醉 於 " 安 和 樂
利 " 高 水 平 的 生 活 中 . 指 望 國 際 空 間 的 拓 展 , 與 亞 太 營 運 中 心 的 建 立 . " 一 心 以 為 鴻 鵠
之 至 " ( 語 出 < 孟 子 >, 言 某 人 學 奕 時 心 在 射 獵 , 三 年 無 成 ). 以 下 分 : 宏 觀 分 析 , 微 觀 分 析
, 改 善 之 道 , 結 論 及 討 論 四 部 份 說 明 .

貳 . 宏 觀 分 析 :

一 . 社 會 重 利 輕 義 :

重 利 不 是 壞 事 . 但 是 必 須 優 先 顧 全 道 德 與 法 令 . 如 果 大 家 祗 顧 逐 利 而 不 顧 道 德 , 就 如
< 孟 子 > 所 講 的 " 上 下 交 徵 利 , 而 國 危 矣 ". . 司 馬 遷 在 < 史 記 貨 殖 列 傳 > 有 一 段 談 生 財
之 道 : "... 無 財 力 作 , 少 ( 稍 ) 有 鬥 智 , 既 饒 爭 時 , 此 生 財 之 大 經 也 ... 是 以 本 富 為 上 , 末 富
次 之 , 奸 富 為 下 ...". 太 史 公 認 為 " 致 富 " 是 件 好 事 . 但 必 須 採 用 正 道 . 靠 本 領 和 勞 力 來
賺 錢 為 " 本 富 ", 利 用 機 會 合 法 經 營 賺 錢 為 " 末 富 ". 違 法 犯 罪 取 得 財 富 為 " 奸 富 ". 理 想
的 社 會 是 多 數 人 行 本 富 , 容 許 部 份 人 末 富 , 不 容 有 奸 富 . 目 前 台 灣 的 情 況 是 本 富 愈 來
愈 困 難 , 末 富 難 得 具 備 條 件 , 致 使 奸 富 大 行 其 道 . " 奸 富 " 的 門 道 很 多 , 包 括 而 不 限 於
黑 白 黃 三 道 所 行 的 . 不 顧 天 良 和 道 德 , 僥 倖 取 得 暴 利 . 這 風 氣 為 目 前 台 灣 治 安 問 題 的
主 因 . 按 : 中 國 大 陸 改 革 開 放 的 初 期 , 沒 有 先 作 好 準 備 , 驟 然 倡 言 " 利 字 當 頭 " 教 人 儘
先 儘 快 富 起 來 , 造 成 無 數 發 橫 財 的 個 體 戶 和 官 倒 . 人 民 怨 聲 載 道 , 引 起 六 四 風 波 . 可
為 前 車 之 鑒 .

其 他 因 素 包 括 而 不 限 於 : 貧 富 差 距 , 省 籍 分 別 ( 有 意 製 造 的 ), 黨 派 紛 爭 , 政 治 意 識 , 人
性 弱 點 , 個 人 恩 怨 , 利 益 衝 突 , 性 別 差 異 等 等 , 如 果 不 在 化 解 上 ¨ 力 , 有 意 無 意 之 間 任
其 發 展 擴 大 , 都 足 以 增 加 個 人 或 族 群 間 的 緊 張 與 不 安 . 韓 愈 的 文 章 裡 有 : "... 大 凡 物 不



得 其 平 則 鳴 ...". 人 的 內 心 存 在 鬱 結 , 得 不 到 合 理 的 疏 導 , 不 時 發 出 不 平 之 鳴 , 或 產 生
犯 罪 傾 向 . 正 如 古 人 ( 晁 錯 ) 所 云 : " 民 如 鳥 獸 , 雖 有 高 城 深 池 , 嚴 法 峻 刑 , 莫 能 禁 也 "

二 . 社 會 崇 尚 奢 靡 :

享 樂 無 可 厚 非 . 過 度 享 樂 而 致 奢 侈 則 甚 不 可 . 奢 侈 腐 蝕 心 靈 , 導 致 困 乏 , 助 長 非 法 逐
利 . < 老 子 道 德 經 > 有 下 述 警 語 : "... 五 色 令 人 目 盲 , 五 音 令 人 耳 聾 , 五 味 令 人 口 爽 , 馳
騁 田 獵 , 令 人 心 發 狂 ; 難 得 之 貨 令 人 行 妨 ..." 今 世 享 樂 標 準 遠 勝 往 古 . " 發 狂 " 與 " 行 妨
" ( 行 為 不 檢 ) 自 然 也 遠 過 之 . 台 灣 今 日 社 會 自 詡 無 比 富 足 , 奢 侈 成 為 人 們 攀 比 追 逐 的
目 標 , 超 過 社 會 資 源 支 持 的 限 度 . 亂 象 自 然 發 生 .

三 . 文 化 異 化 :

社 會 風 氣 的 敗 壞 一 定 具 有 文 化 方 面 的 原 因 . 目 前 台 灣 教 育 發 達 , 人 均 年 收 入 高 , 與 海
外 交 往 頻 繁 , 科 技 進 步 . 不 能 以 文 化 落 後 名 之 . 但 用 文 化 病 態 , 庸 俗 , 甚 至 惡 化 , 則 不 為
過 . 目 前 台 灣 形 成 之 海 島 文 化 的 主 要 成 份 有 : 早 期 本 土 民 俗 文 化 ,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, 日
本 文 化 , 美 國 文 化 , 以 及 當 代 世 界 文 化 . 如 果 主 政 者 文 化 策 , 使 上 述 各 組 成 文 化 都 取
優 去 劣 , 形 成 的 台 灣 的 當 代 文 化 , 無 疑 將 是 精 美 絕 倫 的 . 事 實 上 , 台 灣 目 前 是 讓 劣 質
文 化 排 斥 良 質 文 化 . 或 不 分 青 紅 皂 白 , 任 其 自 然 發 展 . 本 應 發 展 台 灣 先 民 的 開 拓 精 神
而 避 免 其 打 鬥 凶 殺 , 發 揚 中 國 傳 統 儒 家 的 倫 理 道 德 , 老 子 的 儉 樸 節 用 , 而 避 免 其 權 謀
和 迷 信 , 學 習 日 本 文 化 中 精 準 守 法 而 避 免 其 猖 狂 怪 異 , 美 國 文 化 中 民 主 務 實 , 而 避 免
其 不 良 家 庭 價 值 觀 ; 取 世 界 文 化 中 的 科 技 精 研 , 而 避 免 唯 利 是 圖 的 犯 罪 傾 向 . 事 實 上
當 局 將 注 意 力 放 在 其 他 方 面 , 對 此 未 加 留 意 .

四 . 其 他 因 素 :

參 . 微 觀 分 析 :

一 . 時 代 和 大 環 境 的 影 響

因 交 通 資 訊 發 達 , 世 界 各 部 份 加 速 相 互 影 響 . 先 進 國 家 ( 以 美 國 為 最 ) 的 當 代 文 化 , 有
好 的 方 面 , 也 有 其 自 認 為 壞 方 面 的 ( 如 : 家 庭 觀 念 , 享 受 標 準 和 犯 罪 方 式 ), 因 開 放 而 傳
到 台 灣 . 使 國 力 難 以 承 受 , 形 成 嚴 重 問 題 . 加 以 教 育 發 達 , 罪 犯 技 術 進 步 . 道 高 一 尺 , 魔
高 一 丈 . 逃 亡 途 徑 多 , 藏 匿 空 間 廣 闊 , 增 加 破 案 困 難 . 長 時 以 " 義 士 " 收 容 大 陸 罪 犯 . "
以 鄰 為 壑 " 將 罪 犯 逼 往 大 陸 . 形 成 惡 果 .

二 . 法 令 的 影 響

台 灣 標 榜 民 主 法 治 . 法 治 標 準 不 容 與 先 進 國 家 有 過 大 的 差 異 . 罪 犯 攢 法 律 漏 洞 , 存 僥
倖 之 心 , 預 作 最 壞 打 算 , 準 備 萬 一 失 手 , 預 佈 路 線 逃 往 國 外 避 風 . 或 待 刑 滿 捲 土 重 來 .

三 . 教 育 與 文 化 的 影 響

家 庭 , 學 校 及 社 會 三 個 教 育 環 節 , ¨ 重 升 學 , 忽 略 做 人 道 理 的 灌 輸 , 品 德 的 建 立 . 對 中
國 儒 家 " 誠 , 正 , 修 , 齊 , 治 , 平 " 人 生 行 為 準 則 不 加 重 視 . 盲 目 學 習 外 國 ( 日 美 ) 文 化 的 皮
毛 , 而 忽 略 其 精 粹 . 製 造 出 大 量 唯 利 是 圖 的 現 代 族 群



四 . 政 風 與 政 治 口 號 的 影 響

1. 統 獨 之 爭 未 得 其 平 . 雖 有 部 份 人 贊 成 台 獨 , 多 數 人 民 認 為 " 台 獨 " 具 有 危 險 性 . 政 府
當 局 口 頭 否 認 台 獨 , 但 默 認 民 進 黨 將 台 獨 列 入 黨 章 , 讓 建 國 黨 成 立 . 予 人 印 象 在 一 步
步 在 走 向 台 獨 . 造 成 人 民 內 心 不 安 .

2. 多 數 人 認 為 台 灣 應 該 維 持 與 大 陸 和 平 友 好 狀 態 , 不 應 刻 意 刺 激 , 增 加 敵 意 . 近 年 政
府 政 策 與 此 相 反 . 形 成 人 心 不 安 .

3. 台 灣 人 與 大 陸 人 本 已 因 近 半 世 紀 的 融 合 而 成 為 一 體 . 國 語 已 成 為 統 一 的 語 言 . 近
年 少 數 人 刻 意 強 調 本 土 意 識 , 製 造 分 裂 . 多 種 公 開 場 合 純 以 台 灣 方 言 發 言 . 製 造 隔 閡
和 不 安 .

4. 李 登 輝 總 統 的 " 民 之 所 欲 , 常 在 我 心 " 易 為 人 誤 解 . 以 為 民 之 所 欲 , 不 論 好 歹 , 正 確
或 不 正 確 , 都 被 尊 重 . 而 致 為 所 欲 為 . 這 句 政 治 口 號 不 如 當 年 嚴 家 淦 所 宣 稱 的 " 崇 法
務 實 " 正 確 而 不 易 為 人 曲 解 .

5. 近 年 為 了 爭 取 以 獨 立 主 權 國 地 位 進 入 聯 合 國 , 對 國 外 政 要 賄 賂 公 行 , 不 擇 手 段 . 予
國 內 人 民 不 良 榜 樣 . 祗 圖 達 到 目 的 , 可 以 不 擇 手 段 .

6. 法 紀 不 彰 . 總 統 正 式 宴 會 國 大 代 表 時 , 民 進 黨 人 有 掀 桌 搗 亂 者 , 竟 不 加 懲 處 . 議 會 中
咒 罵 之 聲 不 絕 於 耳 , 打 鬥 屢 見 不 鮮 . 引 起 民 間 效 尤 , 動 輒 聚 眾 械 鬥 .

7 因 上 述 多 種 不 安 因 素 , 普 遍 認 為 台 灣 生 活 環 境 惡 劣 , 不 願 久 居 . 少 數 不 肖 之 徒 , 不 惜
以 犯 罪 手 段 , 取 得 非 法 資 金 , 避 身 海 外 .

五 . 謠 言 的 影 響 .

親 耳 聽 到 ( 台 北 至 少 兩 個 計 程 車 司 機 說 過 ) 台 灣 境 內 有 不 少 日 裔 在 搞 台 獨 的 謠 言 . 說
台 灣 光 復 後 , 部 份 日 本 人 撤 離 台 灣 時 , 料 想 歸 國 後 生 活 艱 困 , 將 部 份 子 女 改 為 漢 人 姓
名 , 連 同 部 份 帶 不 走 的 資 產 , 託 台 灣 熟 人 收 養 . 估 計 包 括 有 部 份 日 本 人 血 統 的 台 灣 人
( 如 : 彭 明 敏 , 呂 秀 蓮 母 親 為 日 本 人 ), 目 前 總 數 超 過 一 百 萬 人 . 約 佔 目 前 台 灣 人 口 總 數
百 分 之 五 . 這 些 人 不 少 已 具 有 某 種 社 會 地 位 , 雖 名 為 漢 人 , 但 了 解 自 己 身 世 後 , 傾 向
台 獨 , 甚 至 更 危 險 的 " 異 心 ". 事 實 上 現 在 世 界 各 國 多 少 包 含 部 份 外 來 種 族 , 日 本 國 內
也 一 定 有 部 份 華 人 血 統 在 內 . 問 題 是 不 能 使 其 造 成 對 居 留 國 有 不 利 影 響 . 台 灣 治 國
理 念 自 然 應 以 本 身 安 定 , 及 絕 大 多 數 的 漢 人 利 益 為 主 . 如 果 少 數 日 裔 以 邪 惡 的 觀 念
來 左 右 多 數 人 , 當 然 會 造 成 社 會 的 不 安 . 二 戰 時 美 國 政 府 將 日 裔 隔 離 看 管 , 基 於 這 一
動 機 . 這 種 情 況 目 前 尚 在 謠 傳 階 段 , 應 該 設 法 調 查 真 實 情 況 . 作 適 當 處 置 與 澄 清 . 以
免 造 成 社 會 上 的 不 安 . 按 : 一 九 九 五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起 連 續 登 載 宋 亞 伯 先 生 一 萬 三 千
字 , 名 < " 亂 , 惡 性 循 環 的 中 國 文 化 " 自 序 > 長 文 . 文 中 有 不 少 過 份 對 中 國 人 及 中 國 文
化 污 衊 的 言 論 . 不 知 宋 先 生 是 否 為 日 裔 或 帶 日 本 人 血 統 .

七 . 傳 媒 的 影 響

傳 媒 除 了 部 份 政 府 或 黨 派 的 外 , 大 多 數 是 純 粹 商 業 性 質 的 . 為 了 多 賺 錢 , 不 得 不 迎 合
社 會 人 士 興 趣 . 他 們 認 為 儘 快 , 儘 量 準 確 詳 盡 將 新 聞 報 導 給 社 會 是 他 們 的 職 責 , 他 們



所 作 所 為 動 機 無 疑 是 正 確 的 . 但 是 後 果 常 常 難 以 預 測 和 兼 顧 . 一 九 九 二 年 洛 杉 磯 種
族 大 暴 亂 , 起 因 於 一 捲 警 察 毆 打 一 黑 人 的 錄 影 帶 不 斷 在 電 視 播 放 , 黑 人 認 為 法 庭 判
決 不 公 而 引 起 . 其 他 類 似 事 件 ( 如 : 六 四 ) 甚 多 . 在 美 國 最 為 人 垢 病 者 為 電 視 及 電 影 過
份 描 繪 性 事 , 搶 劫 及 凶 殺 等 犯 罪 , 造 成 社 會 不 良 影 響 . 美 國 最 忌 諱 涉 及 種 族 歧 視 的 渲
染 . 台 灣 傳 媒 近 年 亦 有 這 傾 向 . 有 一 友 人 發 現 台 灣 有 些 台 語 電 視 劇 中 , 將 惡 言 惡 語 中
途 改 用 國 語 講 出 , 是 否 有 意 不 得 而 知 . 總 之 , 現 代 社 會 傳 媒 種 類 多 , 影 響 大 . 可 以 為 善 ,
亦 可 有 意 或 無 意 間 造 成 惡 果 .

肆 . 治 亂 之 道 :

一 . 為 政 者 虛 心 檢 討 , 接 受 批 評 . 君 主 時 代 帝 王 在 重 大 不 良 情 況 下 " 罪 己 詔 " 之 事 . 現
代 民 主 時 代 更 應 勇 於 負 責 . 絲 毫 不 容 有 掩 飾 諉 過 之 心 . 定 出 治 標 與 治 本 的 辦 法 . 下 述
多 條 供 參 考 :

二 . 治 標 辦 法 :

1. 加 強 警 力 ,

2. 檢 討 法 令 ,

3. 調 整 治 組 織 與 權 責 .

4. 繼 續 厲 行 掃 除 黑 白 黃 三 害 .

5. 加 強 民 間 治 安 防 範 知 識 , 組 織 , 訓 練 與 措 施 .

三 . 治 本 辦 法 :

1. 重 視 心 靈 培 養 , 加 強 道 德 與 法 治 教 育 . 家 庭 , 學 校 , 社 會 三 方 面 同 時 並 進 . 建 立 " 誠 ,
信 , 忠 ( 忠 於 國 家 和 職 責 ), 孝 , 仁 , 義 , 恕 , 儉 , 廉 , 恥 " 標 準 , 定 之 為 " 新 十 德 " .

2. 重 視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. 將 " 經 史 子 集 " 中 之 精 粹 部 份 整 理 出 , 作 必 要 之 解 釋 或 翻 譯 . 作
為 必 讀 教 材 . 例 如 : < 論 語 > 中 " 誠 , 正 , 修 , 齊 , 治 , 平 " 是 一 非 常 具 體 的 人 生 目 標 規 範 .
其 概 念 可 以 克 服 心 靈 空 虛 .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其 他 優 點 還 很 多 , 美 不 勝 收 .

3. 審 查 並 掃 除 目 前 流 行 之 不 良 讀 物 ( 如 : 凶 殺 怪 異 的 連 環 圖 畫 書 , 色 情 錄 影 帶 等 ).

促 使 傳 媒 訂 立 淨 化 內 容 品 質 的 公 約 . 以 建 立 儉 樸 祥 和 的 社 會 風 氣 .

4. 以 博 愛 兼 善 的 胸 襟 , 化 除 族 群 間 的 " 緊 張 " 和 " 應 力 ". 認 清 目 前 台 灣 絕 大 多 數 為 漢
人 的 事 實 . 且 內 地 人 與 台 灣 人 彼 此 融 合 . 揚 棄 " 本 土 化 " 的 " 分 化 " 政 策 . 杜 絕 " 皇 民 化 "
的 怪 異 思 想 . 國 語 普 通 話 早 已 普 遍 在 台 灣 流 行 , 且 有 發 展 為 " 四 種 世 界 語 " 之 一 的 趨
勢 . " 李 登 輝 時 代 " 不 要 讓 少 數 人 來 製 造 分 裂 .

5. 應 與 大 陸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. 俗 語 " 遠 親 不 如 近 鄰 ", 何 況 大 陸 也 是 " 近 親 " 呢 .

6. 澄 清 市 井 謠 言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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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 治 安 問 題 的 研 究

壹 . 概 說 :

今 (97) 年 是 台 灣 治 安 年 . 台 灣 當 局 拼 全 力 在 整 頓 治 安 . 事 實 上 特 大 案 件 不 斷 發 生 . 使
朝 野 震 驚 , 懮 心 忡 忡 . 其 實 台 灣 目 前 的 亂 象 除 治 安 外 , 尚 有 政 治 , 金 融 , 甚 至 文 化 . 整 個
台 灣 予 人 印 象 是 無 一 不 亂 . 本 文 來 分 析 這 問 題 , 不 談 眾 所 周 知 的 問 題 嚴 重 性 , 個 案 內
容 , 責 任 歸 屬 等 方 面 . 而 以 冷 靜 , 客 觀 , 的 態 度 , 盡 力 來 分 析 問 題 的 種 類 , 性 質 , 發 生 演
變 這 地 步 的 種 種 原 因 , 並 尋 求 有 效 改 善 辦 法 , 供 有 關 方 面 參 考 . 因 問 題 牽 涉 的 因 素 非
常 繁 雜 , 具 有 爭 論 性 . 寫 本 文 是 純 粹 對 事 而 不 是 對 人 . 對 問 題 的 探 索 是 先 以 " 廣 泛 思



索 , 寧 濫 勿 缺 " (BRAIN STORM) 方 式 , 然 後 逐 項 仔 細 檢 討 . 本 文 是 拋 磚 引 玉 的 性 質 , 是 否
有 當 , 希 望 希 望 讀 者 指 正 . 以 下 分 : " 亂 象 分 析 ", " 亂 源 探 索 " , " 改 善 方 法 " 與 " 討 論 " 四
方 面 來 說 明 .

貳 . 亂 象 分 析 :

一 . 台 灣 目 前 的 亂 象 是 多 方 面 的 , 多 層 次 的 . 表 現 在 治 安 , 金 融 , 工 程 , 政 黨 , 政 治 , 文 化
, 社 會 風 氣 等 方 面 的 特 別 顯 著 .

二 . 有 人 認 為 亂 是 民 主 政 治 , 社 會 進 步 轉 型 現 代 化 的 必 然 產 物 . 因 世 界 上 多 數 民 主 進
步 現 代 化 的 國 家 遠 不 如 台 灣 現 在 之 亂 . 而 且 以 往 台 灣 有 不 很 亂 的 時 期 . 以 下 為 了 討
論 方 便 , 將

貳 . 亂 源 探 索 :

一 . 基 本 考 慮 ;

1. 亂 象 的 產 生 有 很 多 原 因 : 有 遠 因 近 因 , 直 接 間 接 , 主 因 次 因 , 顯 因 隱 因 , 明 因 暗 因 等
之 別 . 防 亂 要 針 對 上 述 原 因 多 方 面 週 全 考 慮 .

2. 亂 有 心 態 , 言 論 , 行 為 , 影 響 , 事 實 ; 其 對 策 有 : 預 防 , 偵 測 , 懲 處 , 阻 止 , 補 救 ,

二 . 亂 源 檢 討

1. 社 會 缺 乏 祥 和 氣 氛

2. 享 樂 和 逐 利 風 氣 .

3. 貧 富 差 距 大 .

4. 國 內 外 傳 媒 影 響

5. 科 技 進 步

6. 武 器 情 治 知 識 大 擠 化

7. 法 律 漏 洞

8. 倫 理 道 德 觀 念 喪 失 ,

9. 國 外 壞 文 化 輸 入

10. 大 陸 政 策 之 不 當

11. 過 份 宣 揚 本 土 文 化 ,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被 忽 略

12. 社 會 重 視 歪 門 斜 道 , 忽 略 正 道

13. 教 育 有 問 題



14. 社 會 價 值 觀 , ( 笑 貧 不 笑 娼 )

15. 政 風 問 題

16. 政 黨 政 治

二 . 事 實 分 析 :

1. 基 本 上 非 因 種 族 與 宗 教 問 題 ( 如 : 中 東 以 阿 , 及 巴 爾 幹 半 島 情 況 ). 目 前 台 灣 島 上 的
人 民 , 幾 乎 全 是 漢 人 包 括 漢 化 了 的 少 數 高 山 族 . 國 府 自 1945 光 復 到 現 在 , 在 台 灣 治 理
( 教 育 ) 超 過 半 世 紀 , 使 人 民 血 統 , 語 言 , 文 化 , 宗 教 , 風 俗 習 慣 等 方 面 差 異 極 微 . 台 灣 人
與 內 地 人 因 婚 姻 , 友 誼 , 事 業 , 共 同 生 活 , 師 生 關 係 , 社 會 活 動 等 因 素 , 彼 此 間 已 近 乎 完
全 融 合 .

2. 近 年 在 語 言 , 民 俗 , 文 化 , 感 情 等 方 面 強 調 " 本 土 化 ", ( 其 作 用 等 於 " 疏 離 大 中 華 ") 原
是 少 數 人 的 意 圖 , 不 是 多 數 台 灣 人 的 意 念 . 後 來 經 過 少 數 人 的 刻 意 宣 揚 , 接 受 的 人 數
逐 漸 增 加 . 台 灣 人 與 內 地 人 間 的 界 線 被 突 顯 .

閉 目 冥 思 , 就 傳 媒 所 得 印 象 , 整 個 台 灣 幾 乎 無 處 不 亂 . 法 務 部 首 長 廖 正 豪 的 治 亂 有 方
, 應 是 值 得 稱 道 的 例 外 , 但 也 是 因 忙 而 亂 , 是 值 得 同 情 的 .

" 孟 子 見 梁 惠 王 , 王 曰 : ` 叟 , 不 遠 千 里 而 來 , 亦 將 有 以 利 吾 國 乎 ?' 孟 子 對 曰 : ` 王 何 必 曰
利 , 亦 有 仁 義 而 已 矣 . ( 假 若 ) 王 曰 何 以 利 吾 國 , 大 夫 ( 也 將 ) 曰 : ` 何 以 利 吾 家 ' 士 庶 人 曰
曰 何 以 利 吾 身 , 上 下 交 徵 利 , 而 國 危 矣 !...."

試 先 摘 譯 < 孟 子 > 一 書 的 頭 段 來 說 明 如 下 : [ 孟 子 去 拜 會 梁 惠 王 . 惠 王 說 : 孟 老 您 這 次
來 , 帶 給 敝 國 甚 麼 些 好 處 ( 利 ) 呢 ? 孟 子 回 答 說 : 王 怎 麼 開 口 就 講 自 己 的 利 . 應 該 先 講
仁 義 才 對 . 如 果 您 考 慮 祗 的 是 如 何 " 利 國 " ( 按 : 當 時 封 建 時 代 是 私 天 下 ), 你 的 官 員 考
慮 的 就 會 祗 是 如 何 " 利 家 ". 老 百 姓 考 慮 的 就 會 祗 是 如 何 來 " 利 身 ". 這 樣 一 來 , 上 上 下
下 都 祗 為 自 己 的 利 益 ¨ 想 , 貪 利 之 心 永 無 滿 足 的 時 候 . 國 家 那 有 不 危 險 的 呢 .. 如 果 您
優 先 談 " 仁 義 ", 情 況 馬 上 不 同 了 ...]. 這 段 文 章 的 的 主 旨 是 說 明 治 理 國 家 , 不 能 過 份 標
榜 " 利 " ( 賺 錢 和 發 財 ). " 仁 " ( 愛 心 ) 和 " 義 " ( 正 義 ) 應 比 " 利 " 更 重 要 .

五 . 國 民 偏 狹 心 態 的 影 響 .

六 . 五 . 傳 媒 的 影 響

傳 媒 除 了 部 份 政 府 或 黨 派 的 外 , 大 多 數 是 純 粹 商 業 性 質 的 . 為 了 多 賺 錢 , 不 得 不 迎 合
社 會 人 士 興 趣 . 他 們 認 為 儘 快 , 儘 量 準 確 詳 盡 將 新 聞 報 導 給 社 會 是 他 們 的 職 責 , 他 們
所 作 所 為 動 機 無 疑 是 正 確 的 . 但 是 後 果 常 常 難 以 預 測 和 兼 顧 . 一 九 九 二 年 洛 杉 磯 種
族 大 暴 亂 , 起 因 於 一 捲 警 察 毆 打 一 黑 人 的 錄 影 帶 不 斷 在 電 視 播 放 , 黑 人 認 為 法 庭 判
決 不 公 而 引 起 . 其 他 類 似 事 件 ( 如 : 六 四 ) 甚 多 . 在 美 國 最 為 人 垢 病 者 為 電 視 及 電 影 過
份 描 繪 性 事 , 搶 劫 及 凶 殺 等 犯 罪 , 造 成 社 會 不 良 影 響 . 美 國 最 忌 諱 涉 及 種 族 歧 視 的 渲
染 . 台 灣 傳 媒 近 年 亦 有 這 傾 向 . 有 一 友 人 發 現 台 灣 有 些 台 語 電 視 劇 中 , 將 惡 言 惡 語 中
途 改 用 國 語 講 出 , 是 否 有 意 不 得 而 知 . 總 之 , 現 代 社 會 傳 媒 種 類 多 , 影 響 大 . 可 以 為 善 ,
亦 可 有 意 或 無 意 間 造 成 惡 果 .



三 . 文 化 異 化 :

四 . 其 他 因 素 :

其 他 因 素 包 括 而 不 限 於 : 貧 富 差 距 , 省 籍 分 別 ( 有 意 製 造 的 ), 黨 派 紛 爭 , 政 治 意 識 , 人
性 弱 點 , 個 人 恩 怨 , 利 益 衝 突 , 性 別 差 異 等 等 , 如 果 不 在 化 解 上 ¨ 力 , 有 意 無 意 之 間 任
其 發 展 擴 大 , 都 足 以 增 加 個 人 或 族 群 間 的 緊 張 與 不 安 . 韓 愈 的 文 章 裡 有 : "... 大 凡 物 不
得 其 平 則 鳴 ...". 人 的 內 心 存 在 鬱 結 , 得 不 到 合 理 的 疏 導 , 不 時 發 出 不 平 之 鳴 , 或 產 生
犯 罪 傾 向 . 正 如 古 人 ( 晁 錯 ) 所 云 : " 民 如 鳥 獸 , 雖 有 高 城 深 池 , 嚴 法 峻 刑 , 莫 能 禁 也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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